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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“

我辛辛苦苦为企业服务一年多
，

企业未
按合同偿付报酬

。

快过年了
，

我没法儿回家
了

……”

一位面容憔悴的女孩
，

眼泪汪汪
，

伤
心地向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郭兴昌律
师诉说着

。

这是
2008

年
12

月下旬的一天
，

记者在
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室偶然碰到的一幕

。

郭律师劝走她后
，

叹了口气对刚进门
的记者说

：“

她叫小娟
（

化名
），

今年
25

岁
，

来自内蒙古农民家庭的大学生
。

本来她至
少可以怀揣

4000

元钱回家过春节
，

可是随
着一起劳动仲裁案的发生

，

今天的小娟已
身无分文

。 ”

接着
，

律师讲述了发生在小娟
身上的故事

。

但愿这个真实的故事
，

在新的一年里对
千万个从业者有所启发和警示

。

小娟和公司的纠纷
2008

年
10

月下旬的一天
，

小娟拿着一
摞材料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
室

，

将一份
2008

年
10

月
21

日北京市西城区
劳动争议仲裁委做出的裁决书递给郭律师
说

：“

3000

元的劳动争议
，

律师收了我
4000

元仲裁代理费
，

没想到官司还输了
……”

2007

年
3

月
13

日
，

大学生小娟与北京
实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截止到

2008

年
3

月
12

日的一年期劳动合同
。

合同约定
，

小
娟工作岗位是网站运营部的网页美工

；

每周
休息一天

，

每天工作
7.5

小时
；

工资为两项
，

合同约定基本工资
800

元
，

另一项是合同中
没有约定的网上订单

“

提成款
”，

月均总收入
3000

元左右
。

当时
，

该公司未给员工缴纳社
会保险

。

2008

年
3

月
13

日
，

小娟和公司的劳动
合同期满

。

次日
，

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拿来
几份未加盖公章的劳动合同

，

小娟不假思索
地便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

。

几天后
，

负责人把加盖公章的劳动合同给她一份留
存

，

小娟看也没看便收了起来
。

不久
，

小娟发现每月打到工资卡里的收
入变成一笔

，

保持在
2000

元
。

2008

年
7

月
15

日
，

公司为没有缴纳社
会保险的员工补交社保

，

其他员工从建立劳
动关系时补缴

，

唯独小娟的社保金从
2008

年
8

月份起算
。

为此
，

小娟与公司负责人发生争执
。

此后
，

小娟决定与这家公司解除劳动合
同

。

小娟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
，

没有
按照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
37

条的规定
，

提前
30

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
，

更没有考虑是否具有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第
38

条赋予劳动者行使合同
解除权的法定理由

，

于
2008

年
8

月
1

日
，

以
“

本人原因
”

为由
，

填写了
“

离职表
”，

并于
8

月
3

日办理了离职手续
。

2008

年
8

月
6

日
，

小娟来到公司注册地
的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

，

提出
要求公司为其从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缴纳社
会保险

；

公司返还她根据网上定单统计
，

少支
付的提成款

3000

余元两项劳动仲裁申请
。

第一项申请
，

仲裁委做出不予受理决定
。

2008

年
8

月
18

日
，

公司已经为其补缴
了社会保险

。

3000

元争议
4000

元代理费
对于小娟提出的返还根据网上定单

，

公
司少支付的提成款

3000

元的劳动仲裁申请
，

公司表示不予认可
，

聘请律师奉陪她
“

打官
司

”。

为此
，

小娟来到北京市西城区一家律师
事务所咨询

。

小娟说
：“

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
热情地接待了我

。

他听明我的来意后
，

拿出一
些法律书籍摊在桌子上

，

让我看一本书里的
某条规定

，

说可以主张这项权利
；

又让我看那

条规定
，

说还可以主张另一项权利
……

我听
他说的有根有据

，

满有把握
……

“

之后
，

律师把各项仲裁请求的数额加
在一起

，

一共
2

万多元
，

比我主张的
‘

提成
款

’

多得多
，

于是决定聘请他代理我的劳动
仲裁案件

。

律师提出得交
4000

元代理费
，

那时我信用卡里还有
4000

多元
，

整数
4000

元取出来交了代理费
，

只留了几百元吃饭
用

……”

小娟失败的原因
2008

年
9

月
8

日
、

22

日
，

在劳动仲裁庭
审理本案过程中

，

小娟发现当初她签订劳动
合同时未认真审查合同内容

，

它所服务的企
业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

，

为此她付出了沉痛
的代价

。

公司代理律师指出
：

一
、

2008

年
3

月
13

日
，

小娟是在与
“

北
京实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”

签订的前一份劳
动合同终止后

，

与另一用人单位
“

北京实创家
居装饰有限公司

”

签订的后一份劳动合同
。

故她以终止的前一份合同中的用人单位
，

作
为被申请人系主体错误

。

二
、

既然
2008

年
3

月
12

日她与
“

北京实
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”

的劳动合同终止
，

所
以

，

她向该公司主张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期间
的权利超过时效

，

而向该公司主张之后的权
利又缺乏劳动合同依据

。

劳动仲裁庭采纳了公司的答辩意见
，

以
主体错误为由

，

驳回了小娟的请求
。

小娟不服裁决
，

要求那位律师继续代理
她到法院打官司

，

但此时她已没有钱交纳律
师代理费了

。

2008

年
10

月下旬
，

小娟在他人的推荐
下来到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援助

。

小娟与援助律师的对话
“

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到法律援助中心
咨询

？ ”

郭律师问
。

“

那时没人告诉我
，

我也不知道有法律援
助

。 ”

小娟唉声叹气地说
。

“

你当时把前后两份劳动合同都给律师
看了吗

？ ”

郭律师边翻看着两份合同边问
。

“

都给他看了呀
！ ”

“

你当时告诉律师前后两份合同
，

用人单
位的名称不一样了吗

？ ”

“

我一直以为是一家公司呢
！ ”

“

你签订后一份合同时
，

为什么不看清楚

就签名
？

这份合同上明明写着用人单位
‘

北京
实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

’，

前一份合同是
‘

北
京实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’。 ”

郭律师指着前
后两份

《

劳动合同书
》

不解地看着她
。

“

人家让签就签吧
，

谁还管那些
。”

小娟喃
喃地说

。

郭律师问小娟
：“

劳动合同是确定双方
权利义务的依据

，

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
，

怎么能不看清楚用人单位的名称就随便签
呢

？ ”

“

后一份合同附件
《

岗位合同书
》

里明明
写着

‘

薪酬标准
2000

元
’，

没有关于
‘

提成款
’

的规定
，

你主张
‘

提成款
’

的依据呢
？ ”

“

另外
，‘

基本工资
800

元
’

是明确工资底
线的前提下

，

对劳动报酬上限不确定的合同
约定

，

而
‘

薪酬标准
2000

元
’

是确定劳动报酬
准确数额的约定

。

你既然签字认可了
‘

薪酬标
准

2000

元
’，

又另外主张
‘

提成款
’

就必须有
充分证据

。 ”

小娟委屈地表示
：“

2007

年
3

月签订前
一份合同时就是这么说的

，

在工资基础上加
提成

，

这是事实呀
！

不是说以事实为根据吗
？

按后一份合同约定
，

我的工资是
2000

元
，

就
应该在

2000

元的基础上加提成
！

公司网站的
网页都是我设计制作的

，

现在运营正常
，

网上
定单多了

，

我的收入反而比原来少了
，

不合
理

，

他们欺负人
！ ”

郭律师认为
：

显然
，

小娟在签订前后两份
劳动合同时还是看了

，

但看的不是全部
，

仅是
关于工资的阿拉伯数字

，

甚至马虎得连阿拉
伯数字前的

“

基本工资
”

和
“

薪酬标准
”

都不认
真看一看

。

至于用人单位的名称
，

这位涉世不
深的学生娃更是粗心地顾不得了

。

郭律师表示
：“

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
，

劳
动者有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

，

这没有疑
问

。

问题是用人单位也有自主决定分配方式
的权利

。

对合同没有约定的
‘

提成款
’，

用人单
位不认可的情况下

，

要靠劳动者提供的证据
加以证明

，

否则不能获得法律支持
！

你说以前
是这么给的报酬

，

可你
2008

年
3

月
12

日以
后是与

‘

实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
’

建立的劳动
关系

。

从法律上说
，

以前的
‘

提成给付事实
’

对
后一用人单位没有约束力

，

更何况还与后一
用人单位签订了

‘

薪酬标准
2000

元
’

的合同
呢

！ ”

“

谁想到会是两个公司
！

谁知道
‘

基本工
资

’

和
‘

薪酬标准
’

是两回事
！

这不能怪我们打
工的呀

，

我冤死啦
！ ”

小娟焦急地说
。

法律援助
为了保障小娟程序诉权的实现

，

2008

年
11

月
3

日
，

法援中心主任批准并指派郭兴昌
律师为她提供援助

。

郭律师对记者说
：

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
况

，

为了保障小娟不至于因交不起律师代理
费

，

丧失程序诉权
，

切实做到
“

让人人都能平
等地站在法律面前

”，

法援中心破例批准了这
起也许没有胜诉把握的援助案件

。

日前
，

法院已开庭审理该案
，

公司继续以
仲裁时的理由为依据进行答辩

，

法院至今尚
未作出判决

。

律师观点
郭律师说

：“

过于自信的小娟
，

在缺乏证
据且确定被申请人主体错误的情况下

，

草率
行事

，

一时冲动花了
4000

元的代价聘请律
师

，

打了场还不如不打的糊涂官司
。 ”

“

假如小娟准备维权之前到援助中心咨询
，

我们会建议她以
‘

北京实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’、

‘

北京实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
’

这
‘

两块牌子
’

为
共同用人单位

。

请求确认
2007

年
3

月
13

日起
至合同解除之日止

，

连续计算工作年限
，

由
‘

两块
牌子

’

连带承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
。

“

在诉讼技巧上
，

我们不会按照小娟本人
的愿望

，

去主张难以完成法律举证的所谓
‘

提
成款

’，

更不会不考虑案情和证据
，

穷尽法律规
定的全部权利

，

为她画个
‘

井底月亮
’。

她的维
权之所以失败

，

一厢情愿的
‘

刻舟求剑
’

是主观
原因

；

公司搞的
‘

一套班子
，

两块牌子
’，

是立法
上尚有待完善的另一层面的客观原因

。 ”

郭律师指出
：

2008

年
1

月
1

日起施行的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，

调动了劳动者维权的积极性
和热情

。

该法律的颁布
，

对促进劳动合同制
度落实

，

保护劳动者的权利
，

起到推动作用
。

一年来
，

许多劳动者通过维权实现了权利
。

可是
，

也有些劳动者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律支
持

，

劳动者应该从主观方面多找些原因
。

依法调整劳动关系是个渐进的过程
，

不可能在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颁布后的朝夕之间
完成

。

不容否认
，

在这个过程中
，

一些用人
单位也在

“

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
”

的基础
上

，

不断摸索总结出
“

高明
”

得连一些律师
也难以发现

，

规避法律责任与义务的
“

方
法

”

和
“

策略
”，

这就要求广大劳动者在新的
一年里

，

要学法
、

懂法
、

用法
，

不断提高自我
保护和防范能力

，

树立严格依法维权意识
。

2009

年
1

月
19

日星期一农历戊子年十二月廿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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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通过梳理近来审理的离婚案件时发
现

，“

80

后
”

年轻人的案件占了很大的比例
。

“80

后
”

面对婚姻容易轻言放弃信用卡被人盗用巨额损失银行担 名为借款实为非法集资 贪官前妻
“

收钱
”

也属受贿
南京鼓楼区法院支持储户向银行索

赔的全部诉求
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去年底
，

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就一起特
殊工伤认定案作出判决

。

在北京某工地当抹灰工的秦某
，

工作时
摔伤造成骨折被认定为工伤

。

养病期间
，

他
盗窃工地的钢筋被公司发现

。

公司认为
，

秦某的骨折是养病期间盗窃
钢筋所致

，

不应认定为工伤
，

遂将北京市门
头沟区劳保局告上法庭

，

要求撤销工伤认
定

。

法院审理查明
，

秦某系河北定州一家建

筑工程公司的员工
，

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
，

形成事实劳动关系
。

该公司未在定州市社会
保险事业管理所参加企业工伤保险

。

2007

年
3

月
14

日
，

秦某到公司承揽的
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苇甸某地工作

。

同年
3

月
29

日
，

秦某在板凳上抹灰时掉下摔伤
，

经北
京市门头沟区医院诊断为左

、

右侧锁骨骨
折

。

养伤期间
，

秦某于
2007

年
8

月在工地
盗窃单位钢筋

，

卖给小贩
，

该小贩被抓获后

秦某逃跑
。

2007

年
12

月
3

日
，

北京市门头沟区劳
动和社会保障局受理了秦某工伤认定申请

。

同年
12

月
7

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
，

依据
《

工
伤保险条例

》

第十四条第
（

一
）

项
“

在工作时
间和工作场所内

，

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
的

”

的规定
，

认定秦某于
2007

年
3

月
29

日
发生左右侧锁骨骨折的伤害

，

符合工伤认定
范围

，

认定为工伤
。

建筑公司认为
，

该公司在定州市工商行

政管理局注册
，

并在定州市社会保障事业管
理所缴纳社会保险

，

秦某应当向公司营业执
照注册地定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
伤认定

，

而且秦某的伤是在养病期间盗窃工
地钢筋所受伤害

，

不应认定为工伤
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
，

参照劳社部发
《

关于
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

》

第三
条

“

用人单位在注册地和生产经营地均未参
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
职业病后

，

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
”

的

规定
，

定州某建筑公司在秦某受伤时即
2007

年没有在其注册地河北省定州市参
加企业工伤保险

，

亦未在生产经营地北京
市门头沟区参加企业工伤保险

，

秦某在公
司生产经营地北京市门头沟区受到伤害并
向门头沟劳保局申请工伤认定

，

门头沟劳
保局作为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

，

依法负
有工伤认定的职责

。

法院同时认为
，

秦某于
2007

年
3

月
29

日工作中所受左右侧锁骨骨折的伤害是因工
作原因受伤

，

与其
2007

年
8

月
1

日盗窃工地
钢筋不具有关联性

。

秦某
2007

年
8

月
1

日偷
窃工地钢筋是否使其伤情加重

、

延长了康复
时间等

，

不属工伤认定的工作职责
。

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
，

认
为秦某在工作期间

，

因工作原因
、

在工作场
所摔伤

，

工伤认定结论仍然依法有效
，

驳回
公司的诉讼请求

，

维持门头沟区劳保局的工
伤认定结论

。

工伤养病期间盗窃财物引出的工伤认定诉讼
郭京霞

法律不仅是一门知识
，

同时它也是一门
“

看家护院
”、“

谋生养家
”

的本
事

，

生活中如同我们驾车
、

做饭
、

使用电脑的技艺一样
。

它不仅告诉我们如
何谋职

、

如何签约
、

如何在生活的道路上平稳行走
，

一旦发生闪失
，

它还能
对你的权益进行有效保护

。

学一点法律吧
，

它会使你终生受益
！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据新华社电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
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近半个月以来

，

引起强烈反响
，

各地群众提出
４.７

万多条
意见和建议

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
表示

，

将认真研究收到的意见和建议
，

集思
广益

，

使制定出的社会保险法更符合实际
，

更能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
。

社会各界对社保法充满期待
从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看

，

各
界群众对这部法律充满了期待

。

大家普
遍认为

，

制定社会保险法有助于完善国
家的社会保险制度

，

解决公众后顾之忧
，

刺激消费
，

促进经济增长
，

是件大好事
。

“

非常高兴看到又一部保障民生的
法律将要出台

，

这是保护广大劳动者合
法权益的一部法律

。

全国社会保险体系
的逐步建立和完善

，

保障了劳动者的权
益

，

同时促进了社会公平
、

推动了和谐社
会的建立

。 ”

有网民留言说
。

有的意见指出
，

在当前的社会环境
下

，

养老
、

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是广大劳
动者最为关心的事情

，

希望社会保险法
早日施行

。

有的意见认为
，

一部完善的
、

覆盖全
民的社会保险法对于消除城乡二元结
构

，

促进消费
、

构建和谐社会
、

维护稳定
大有益处

。

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
许多意见提出

，

国家应当实行全民
社会保险

，

公民只要年满
１８

周岁
，

不论
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

。

有的意见认为
，

今年是完善社会保险
制度

、

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最佳时
机

。

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方面急切要求
我们保障民生

，

另一方面社会保险体系的
完善有助于刺激消费

、

促进经济增长
。

一些群众提出
，

有的地方没有将大
学生纳入

“

一老一小
”

城镇居民医疗保险
范围

，

建议明确纳入
。

目前大学生就业形
势比较严峻

，

建议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
作的大学生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

。

有的建议提出
，

现在城市里很多下
岗人员

、

自由职业人员
、

无业人员没有参
加保险

，

为保证社会长治久安
，

建议将这
部分人员尽量纳入社会保险制度

。

提高统筹层次方便异地接续
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的异地转

移接续问题
，

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
。

这
次社会保险法草案对养老和医疗保险的
转移接续作出了规定

，

社会反响强烈
。

有外出务工人员说
，

异地转移接续的
规定是千千万万打工人员的福音

。

按现行
的社会保险政策规定

，

只有在退休后转到
户口所在地才能领取养老保险待遇

，

但打
工地又规定

，

个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
，

只
能转个人缴纳的部分

。

期待社会保险法尽
快实施

，

早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
。

有的群众指出
，

目前我国五项社会保
险的统筹层次各地五花八门

，

很多都只是
县级统筹

。

统筹层次低
，

不能保证支付
，

也
容易造成保险待遇地区差异大的弊端

。

建
议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

。

一些群众希望
，

尽快实行全国统筹
。

全国统筹难免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
，

需
要中央与地方财政合理分担

，

建议深入
研究

、

精心设计
，

兼顾各地实际情况和发
展水平

。

适当减轻缴费负担
一些意见提出

，

近年来各地社会保
险费增幅偏快

，

职工和企业负担重
，

一些
收入较低者缴费后工资已所剩无几

，

影
响了正常生活

。

有人算了笔账
，

某县
２００８

年
１２

月
最低工资标准是

５３０

元
，

假设某职工月
工资为

５３０

元
，

按当地规定
，

个人每月缴
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合计

１１８．６１

元
，

实际
领取工资为

４１１．３９

元
，

已低于失业后领
取的每月

４５０

元
。

有的群众指出
，

许多小企业的生存
空间来自低成本

，

现在社会保险费率太
高

，

小企业缴不起
，

建议降低费率
，

降低
社会保险制度的门槛

。

有的群众建议
，

借鉴个税的做法
，

建
立国家统一的缴费费率标准

，

分若干档
次

，

鼓励多缴
，

多缴多得
，

按所缴档次计
发

。

对经济确有困难的
，

国家财政给予相
应补助

。

1

月
14

日
，

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值班律师在接
待来访群众

。

左图
：

值班律师在接待投诉者
。

下图
：

劳动仲裁裁决小娟败诉的裁决书
。

扩大覆盖范围
提高统筹层次

———

社会各界积极建
言社会保险立法
新华社记者邹声文刘铮

王虹的诉求
，

被法院以借款是
“

企业
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

”

为由驳回
。

四川省高院首次适用两高司法解
释认定贪官前妻属于

“

特定关系人
”。


